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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

第一批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中央资金的通知

盈江县铜壁关乡中心学校：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第一批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中央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18〕421号和德财教〔2019〕43号）文件要求，现下达你单位2019年第一批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中央资金14.19万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该资金收入列入2019年“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实际支出时列“205  教育支出”相应预算支出科目。

为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下达的公用经费以2017-2018学年事业统计学生数为基数，按照小学1000元/生.年，初中（含特殊教育）1250元/生.年的标准测算，待2018-2019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数据核定后再根据各地学生人数清算资金。
二、寄宿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和州（市）共同承担，我州无承担任务。由于我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工作正在推进中，省以下资金分担比例将进行调整，本次仅下达中央资金，待云南省公共服务领域省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后，省级资金将按照新比例重新测算后下达。

三、根据《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内各级各类扶贫资金管理的意见》（财办〔2018〕24号）精神，城乡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中央资金已纳入扶贫资金台账目录中。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加快资金下达进度，自收到文件之日起，务必于三十日内将资金下达至各单位，各单位务必及时将资金拨付到学校，你单位要加强对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学籍信息的管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同时，请按照《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教〔2017〕387号）规定，加强资金监管，做好公用经费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工作。
四、请严格按照《云南省州市财政预算执行支出进度考核办法（修订版）》（云财预〔2018〕146号）第五条中关于“3月31日、4月30日、5月31日、6月30日、7月31日、8月31日、9月30日、10月31日、11月30日”预算累计支出进度分别不低于“20%、35%、50%、60%、65%、75%、80%、90%、95%”的要求，加快预算执行进度。

附表：1、德宏州2019年第一批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中央资金下达表

2、2019年春季学期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分配表（第一批）

        二O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送:  本局预算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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